
工程量清单说明
一、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2026全院零星改造。

建设地点：四川省人民医院。

建设单位：四川省人民医院。

二、工程招标范围

详招标文件。

三、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及相关配套文件，《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2020）及相关配套文件等工程量计算规范及相关配套文件。

2．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及配套政策文件。

3．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重新调整《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四川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办法》的通知，川建造价发〔2019〕181号。

4．有关的标准、规范、标准图集、技术资料等。

四、工程质量、材料、施工等的说明

1．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符合现行施工及验收规范。

2．材料为合格产品，必须持有关部门颁发的《产品合格证书》。

3．工程主要材料需满足材料品牌表的要求

五、其他说明的事项

1．该工程量清单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一经中标且签订合同，即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2．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须知、合同条件、合同协议条款、工程规范、业主提供的施工图和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一起使用。

3．投标人报价应采用综合单价法，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应按要求结合工程量清单描述的项目特征进行报价。工程量清单中对工程项目的“项目特征描述”只作重点描述，综合单价组价时应结合投标人现场勘察情况、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相关规范的要求，其综合单价应包括完成施工规范、相应标准图集和清单中规定的所有工序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各分部分项工程对应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相关子目所包括的工作内容）的合格工程，即除“总价措施项目清单”费用、规费和税金以外所需的人工、材料、机械、按设计规定和验收规范要求施工单位应进行的测试、试验费用，缺陷修复、管理、保险、利润、场内外水平运输和施工操作损耗等费用，以及招标文件、合同文件明示和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约定的风险范围内的全部费用；

4．工程量清单中每一个项目，都需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对于没有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的项目，招标人可视为已含在其它有关项目的综合单价和合价中。

5．不同单项及单位工程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相同项目（项目特征相同）的报价应统一，如有差异，按最低的一个报价进行结算。

6．投标人在编制《工程量清单报价表》时应全面熟悉业主提供的施工图、招标文件、合同文件等有关资料。本工程工程量清单参照2020《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编制，人工费调整投标人自主报价。

7．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应是招标文件所确定的招标范围内的全部清单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应包括本工程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费用、措施项目清单费用、其他项目清单费用、规费、税金等完成本工程及达到保修期限所需的一切费用及风险［即本工程的直接费、间接费、管理费、利润、风险金、保险、材料现场抽样检验费、屏蔽效能测试费及测试报告费、按设计要求和验收规范及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要求施工单位应进行的测试费用（如砼工程结构实体检验费、防雷装置检测费等）、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质监费、规费、税金及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各项费用等］。此外，投标人应根据企业自身情况考虑材料损耗率，在投标报价时将材料损耗综合考虑在所报综合单价内，中标后不作调整。

8．工程量清单的工程量是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计算规则进行计算编制的,工程项目编码是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相应章次编号的,因此工程量清单各项目编码的范围、计量方式应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的各条款相对应结合起来理解和解释。但工程量清单中个别项目计量单位为了便于工程计量与结算改变了计量单位,请投标人报价时注意工程量清单中的计量单位。

9．符合合同规定的全部费用和利润都应包括在工程量清单所列的各项目中，合同规定应由承包人承担而在工程量清单中未详细列出的工作细目内容，其费用和利润应认为已包括在相关项目和其它有关项目的综合单价和合价中。

10．《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中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环境保护、文明施工费、安全施工费、临时设施费）投标人在报价时按招标人给定的金额填报，竣工结算时按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安全文明施工监督管理机构在其《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评价及费率测定表》核定费率及相关规定进行结算。其余按相关文件执行。

11．工程【材料暂估价】的，各投标单位在投标报价时，必须严格按照工程量清单【材料暂估价表】的价格进行投标报价，在施工中严格将材料价格控制在暂估价格以内；在工程结算时，材料价格按建设单位及相关部门确认的实际采购价格单独调减，材料耗量按2020《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计算，综合单价均不作调整。

12．投标人投标时，规费按招标人给定的金额填报，附加税按综合附加税税率计算，销项增值税税率为9%。

13．其他项目清单：暂列金额是招标人为了设计变更、材料风险等预留的资金，该部分金额计入暂列费用中，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按照招标人给定的金额填报；专业工程暂估价：投标人按工程量清单给定的金额，在单位工程计价表的其他项目清单中填入并报价。

14．为了控制投标人低价竞标后，通过变更签证或其它方式达到增加造价的目的，如中标人清单报价中有较大不合理或不平衡报价现象，且在施工中将此分部分项工程进行变更施工，需重新计算单价的，招标人将按招标控制价单价或总额扣除后，再进行变更项目的组价。

15．该工程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及措施要填报清单综合单价分析表。

16．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中的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或涂改，若有错误，在招标答疑时及时提出，以“补遗”资料为准。

17．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的项目特征只作重点描述，详细情况见施工图设计、技术说明、技术措施表及相关标准图集。组价时应结合投标人现场勘察情况包括完成所有工序工作内容的全部费用，清单描述不能作为投标人漏项、漏序的借口。

18．金额（价格）均以人民币表示。

19．本工程招标控制价为：286031.16元，其中：暂列金0元，安全文明施工费15151.72元，规费3700.59元。本工程量清单说明如果与招标文件有不一致之处，按招标文件执行。

20．工程质量及材料应达到国家、省、市现行验收标准，材料品质、规格必须符合设计要求，施工时必须符合施工规范及验收标准。

21．材料要求：材料应符合现行相关的国家规范和设计要求。

22．当清单与定额单位不同时，综合单价必须按照清单的工程量单位进行计算，定额的工程量根据定额单位进行相应调整。

23．其他未尽事宜以国家规范、标准、法规为准。



